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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68 

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 
 
 
 

  2007 年 9 月 4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转递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在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领域采取措施方面的资

料（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68 下的文件分发

为荷。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常驻代表 

          阿利舍尔·沃希多夫（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 

 
*
 A/6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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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9 月 4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在保护儿童权利领域采取措施的资料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把保护儿童权益纳入了国家政策。 

 1992 年 12 月，乌兹别克斯坦批准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迄今为止，乌

兹别克斯坦就执行上述《公约》各项规定的情况向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提交了

两份国家报告。 

 为了执行委员会的建议，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内阁制订了国家行动计划予以

实施，还通过了 15 个以上的规范法文件。 

 乌兹别克斯坦设立了保护儿童权利的得力的立法制度。实际上，乌兹别克斯

坦所有法令都考虑到了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儿童权益的原则。关于社会保护的 90

多个规范法文件中，大部分文件与儿童权利有关。儿童权利受《宪法》、《家庭法》、

《劳动法》、《刑法典》各项准则和其它法律的保护。 

 国家保健制度改革方案、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教育法》、国家干部培训方案、

2004-2009 年国家发展学校教育全民方案等一系列文件也对儿童权利做了规定。 

 2007 年 1 月 15 日，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内阁通过了保障儿童福祉行动方案，

目前，在非国家非商业性组织的积极支持下，国家各级管理机构正执行这一方案，

这一方案的通过再次令人信服地证明，乌兹别克斯坦一直大力关切正在成长的一代。 

 乌兹别克斯坦特别注重关怀下一代成长且改善其生活条件的社会方案。 

 为此，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通过、实施了几个重要的国家方案和命令，特别是

《家庭》、《健康的一代》（2000 年）、《母亲与儿童》（2001 年）、《生态和妇幼》（2001

年）、《加强妇女和正在成长的一代健康的补充措施》（2002 年）、《落实提高家庭

医疗文化和加强妇女健康优先事项及生育健康的一代的措施》（2002 年）、《善良

与慈悲》（2004 年）等。 

 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的倡议，乌兹别克斯坦宣

布 2007 年为“社会保护年”。就此，乌兹别克斯坦内阁通过了社会保护年国家方

案。这一国家方案特别规定采取具体措施，进一步改善儿童状况，向儿童提供全

面支助，且加强保护其权利和权益的法律机制。该方案还特别注意区分对贫困家

庭儿童、机会有限的儿童、孤儿和缺少父母照料的儿童的社会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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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执行发展学校教育国家方案，乌兹别克斯坦近三年来新建了 143 所学校，

改建了 674 所学校，对 2 228 所学校进行了大修。计划 2009 年前，乌兹别克斯

坦近几万所学校全部完成加强物质技术基础的工作。 

 应该指出，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特别注意创造一切必要条件，为残疾儿童提供

心理、医疗、社会和教育支助。 

 目前，乌兹别克斯坦有 86 所残疾儿童专门寄宿学校。 

 依照社会保护年国家方案，正不断加大面向需要医疗救助的儿童的切实的教

育措施。 

 乌兹别克斯坦正开展这方面的各种项目。例如，依照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

府和亚洲开发银行之间的协议，目前正实施《机会有限的儿童普通教育》项目。

总额 150 万美元的这一项目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包括 6 所专门寄宿学校和 20

所普通教育学校。这一项目规定，为普通教育学校需要医疗救助的儿童教育提供

支助，对教育机构进行大修和日常维修，加强物质技术基础，建立全套教育专门

资金和装置，及保障提供必要的设备等。 

 正在成长的一代若不发展体育和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则不可能培养出和谐

发展的人格。发展儿童体育国家方案也强调了这一点。 

 乌兹别克斯坦仅 2003 年一年就新建、改建、修缮了 106 个体育综合设施、

体育场、体育馆和运动场，其中有 75 个（71％）是在农村地区。接下来一年这

些指标的比率为 120 比 93（78％），2005 年是 153 比 128（83％），2006 年这一

比值又增加了 2％。今年将新建和修缮 174 所体育设施，其中 149 所位于农村地

区（86％）。 

 近三年来，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发展儿童体育基金的倡议，经常开展主题为“没

有一天不运动”的学生暑假日活动。 

 为了为儿童生活创造有利条件且确保其权利，乌兹别克斯坦与儿童基金会积

极合作。目前，儿童基金会驻乌兹别克斯坦办事处与乌兹别克斯坦有关部委和部

门就保障儿童权利领域的六个优先事项共同开展工作。这包括妇幼保健、确保优

质教育、保护儿童、提高当地领导人的潜力和家庭教育。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儿童基金会积极支持收容院让无家庭照料儿童出院、建

立少年司法制度和儿童监察员机构以及发展社工机构等事项。 

 2006 年，儿童基金会开始支持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制订《少年司法》法案。该

法可促进保障维护违法未成年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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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须指出，“为了健康的一代”、“完美”、“乌兹别克斯坦文化艺术论坛”、“慈

悲之光”、“你不孤独”、“生活”和“妇女会议”等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与国家

机关一道积极从事保护儿童权利问题。这些组织和其它社会组织经常采取各种措

施，改善妇幼状况和保护正在成长的一代的权利和利益。 

 


